
采购需求

关于采购需求的说明

1. 以下《采购需求说明》及《采购需求一览表》所列内容为采购人所提采

购需求，供应商应认真仔细研究，投标时按征集文件要求响应。

2.对于不允许偏离的实质性要求，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在征集文件

中规定，并以醒目的方式标明，醒目方式为标注“*”。本章中标注“*”的要求

为实质性服务要求，必须满足并提供征集文件要求的资料。 对于实质性要求的，

应使用“*”标注；如未使用“*”标注，即便使用“拒绝”“不接受”“无效”“不

得”“必须”“应当”等文字表述的，也视为非实质性要求。

3.本项目征集文件通用部分第三章 “投标文件格式”中内容应根据项目需要

和评标办法规定填写。

4.中标供应商和采购人应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5.本章中标注“▲”的服务为主要标的。采购人（代理机构）在编制征集文件

时必须将采购的主要标的标注“▲”。
6.供应商应考虑到国家、省、市关于人工工资社保等规定进行综合报价，应

包含一切税费。

7.按照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的《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

法》。企业划型标准按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

企业〔2011〕300号）规定执行。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应当依据中小企业划型

标准，根据采购项目具体情况，在采购文件中明确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

标准所属行业。如果一个采购项目涉及多个采购标的的，应当在采购文件中逐一

明确所有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供应商根据采购文件中明

确的行业所对应的划分标准，判断是否属于中小企业。现行中小企业划分标准行

业包括农、林、牧、渔业，工业，建筑业，批发业，零售业，交通运输业，仓储

业，邮政业，住宿业，餐饮业，信息传输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开

发经营，物业管理，租赁和商业服务业和其他未列明行业等十六类。（如下表所

示）

8.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在编制征集文件时必须将采购标的性质予以明确。

附表：中小企业划分标准：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农、林、牧、

渔业

营业收入

（Y）
万元 Y≥20000 500≤Y<20000 50≤Y<500 Y<50

工业★

从业人员

（X）
人 X≥1000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

（Y）
万元 Y≥40000 2000≤Y<40000 300≤Y<2000 Y<300

建筑业

营业收入

（Y）
万元 Y≥80000 6000≤Y<80000 300≤Y<6000 Y<300

资产总额 万元 Z≥80000 5000≤Z<80000 300≤Z<5000 Z<300



（Z）

批发业

从业人员

（X）
人 X≥200 20≤X<200 5≤X<20 X<5

营业收入

（Y）
万元 Y≥40000 5000≤Y<40000 1000≤Y<5000 Y<1000

零售业

从业人员

（X）
人 X≥300 50≤X<300 10≤X<50 X<10

营业收入

（Y）
万元 Y≥20000 500≤Y<20000 100≤Y<500 Y<100

交通运输

业★

从业人员

（X）
人 X≥1000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

（Y）
万元 Y≥30000 3000≤Y<30000 200≤Y<3000 Y<200

仓储业★

从业人员

（X）
人 X≥200 100≤X<200 20≤X<100 X<20

营业收入

（Y）
万元 Y≥30000 1000≤Y<30000 100≤Y<1000 Y<100

邮政业

从业人员

（X）
人 X≥1000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

（Y）
万元 Y≥30000 2000≤Y<30000 100≤Y<2000 Y<100

住宿业

从业人员

（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

（Y）
万元 Y≥10000 2000≤Y<10000 100≤Y<2000 Y<100

餐饮业

从业人员

（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

（Y）
万元 Y≥10000 2000≤Y<10000 100≤Y<2000 Y<100

信息传输

业★

从业人员

（X）
人 X≥2000 100≤X<20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

（Y）
万元 Y≥100000 1000≤Y<100000 100≤Y<1000 Y<100

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

务业

从业人员

（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

（Y）
万元 Y≥10000 1000≤Y<10000 50≤Y<1000 Y<50



房地产开

发经营

营业收入

（Y）
万元 Y≥200000 1000≤Y<200000 100≤Y<1000 Y<100

资产总额

（Z）
万元 Z≥10000 5000≤Z<10000 2000≤Z<5000 Z<2000

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

（X）
人 X≥1000 300≤X<1000 100≤X<300 X<100

营业收入

（Y）
万元 Y≥5000 1000≤Y<5000 500≤Y<1000 Y<500

租赁和商

务服务业

从业人员

（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资产总额

（Z）
万元 Z≥120000 8000≤Z<120000 100≤Z<8000 Z<100

其他未列

明行业★

从业人员

（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的说明：1.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

否则下划一档；微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2.附表中各行业的范围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为准。带★的
项为行业组合类别，其中，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

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业包括道路运输业，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

业，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装卸搬运，不包括铁路运输业；仓储业包括通用仓

储，低温仓储，危险品仓储，谷物、棉花等农产品仓储，中药材仓储和其他仓储

业；信息传输业包括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和相关服务；其他

未列明行业包括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

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以及房地产中介服务，

其他房地产业等，不包括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

3.企业划分指标以现行统计制度为准。（1）从业人员，是指期末从业人员数，没

有期末从业人员数的，采用全年平均人员数代替。（2）营业收入，工业、建筑业、

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以及其他设置主营业务收入指标

的行业，采用主营业务收入；限额以下批发与零售业企业采用商品销售额代替；

限额以下住宿与餐饮业企业采用营业额代替；农、林、牧、渔业企业采用营业总

收入代替；其他未设置主营业务收入的行业，采用营业收入指标。（3）资产总额，

采用资产总计代替。

采购需求说明

一、项目背景

在城市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城区地域逐渐扩大，居住人口逐年增加，机动



车保有量逐年递增，给道路交通管理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其中交通事故处理直接

关系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切身利益，是涉及社会矛盾化解和稳定政局的重

要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在处理交通事故过程中遇有的专业技术问题，应委托具有资质的检验、鉴

定机构进行鉴定，并依据其鉴定结论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进行赔偿调解，故而鉴

定结论的客观性、真实性、科学性和可靠性，直接关系到交通事故认定书中有关

事故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责任描述的公正性。为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活动公

信力，遏制因鉴定争议引发涉法上访事件的发生，通过本次招标遴选、优选司法

鉴定机构，作为我市交通事故处理检验、鉴定的技术支撑。

二、管理体系及质量控制

1、管理体系

（1）应设有满足开展交通事故法医类鉴定活动需要的组织机构，体现决策、管

理和执行之间的关系，对内部各部门及责任人的权力和职责有明确规定，能确保

管理及经营活动依序有效运转。

（2）机构内部设置的部门、岗位及其人员的能力和数量应能确保经营管理活动

的正常、有效运转。

（3）机构内设置的各业务节点应有岗位和人员的支撑，聘用人员应有与机构签

署的劳动合同并享受劳动法规定的待遇，各项管理制度齐全、完整，至少包括员

工守则、岗位职责、岗位人员聘用条件和员工违纪处罚办法等内容。

2、质量控制

（1）有专职人员负责质量管理工作，制定至少有下列文件，对检验、鉴定结论

的程序和质量进行有效控制。

①委托鉴定受理规范或办法；

②检材流转程序规范；

③司法鉴定人指派规定；

④司法鉴定人回避规定；

⑤重新鉴定程序规定；

⑥司法鉴定文书审核规定；

⑦档案管理规定和保密管理规定；



⑧疑难、复杂案件专家评议程序；

⑨司法鉴定结论采信率调查和统计规范；

⑩司法鉴定结论争议处理办法。

（2）编制有可追溯检验、鉴定流转过程各节点状况的记录表，且付诸实施。

三、司法鉴定服务要求

（一）法医类鉴定

1、有法医类临床、病理鉴定资质，鉴定执证人员不得少于 2人，其中具有相应

专业高级职称的不得少于 1人并直接参与检验、鉴定工作。

2、在委托受理的营业场所（投标人应具有相应的营业场所，下同）内分设有许

可鉴定类别（临床、病理）的服务窗口及业务受理洽谈窗口，室内装有恒温设备，

布置有客户休息区。

3、营业场所内醒目的墙面上公示有司法鉴定许可证、公正性声明、检验鉴定程

序流转示意图、委托申请提示、检验鉴定项目名细、收费许可证（收费项目应与

许可鉴定项目相吻合）、执证人 2寸免冠彩色照片及司法鉴定人执业证号等信息。

4、有许可司法鉴定类别分置独立的办公场所，办公和通讯设备齐全。

5、须有进行损伤检查的场所，具有恒温条件，至少置有用于检查的下列设施和

装备。

（1）医检专用床；

（2）X光图像观察灯箱；

（3）医学图像存储仪；

（4）彩色打印机；

（5）人体测重测高仪；

（6）应备的医用检查器具；

（7）数码照相机；

（8）钢卷尺；

（9）人体检查勘验箱。

6、应有进行病理解剖的工作室，具有恒温装置，通风条件良好，至少有下列设

施和装备。

（1）解剖专用室（可外协）；



（2）尸体冷藏柜（可外协）；

（3）尸体检查勘验箱；

（4）数码照相机；

（5）钢卷尺；

（6）强光手电筒。

7、建有存放检验、鉴定的档案室，有专人负责档案管理工作，档案室环境条件

应能满足档案的安全保管和方便调阅。

8、建有存放检材的保管设施，其条件应能满足检材不发生变质、变形、腐蚀、

丢失，并有专职人员负责保管工作。

9、配备有用于勘验的交通工具和装备，其数量及装备应能满足我市行政辖区交

通事故处理的需要，且可全天候开展工作，接受委托后赶赴现场的时间不得超过

24 小时。

10、有与交通事故认定法医学检验、鉴定相关的标准、技术规范和资料。

11、可以承担交通事故受害人致伤或致死成因与客体形态（痕迹）映证的检验、

鉴定工作并出具结论报告；

12、应具有在本市行政辖区内开展服务的条件。

13、按实际完成工作量结算服务费用。对甲方委托的事项，乙方以条件不足作出

无实质性结论的鉴定，不得收取费用。

四、报价要求

本项目对鉴定检测费用的取费进行报价，根据《安徽省司法鉴定项目基准价格表》

《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安徽省司法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我省司法鉴定服务收费有关

问题的通知》（皖发改价费[2025]498 号），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收费标准基础上的

报折扣费率（如：若投标人所收取的鉴定检测费用为收费标准的 80％，则投标

费率即为 80％）。投标人的报价应含有所投服务的所有材料、劳务、利润、税金、

政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义务等一切应有费用。投标报价

为最终报价，具体收费标准如下：

1、法医类鉴定收费标准

类别 序号 收费项目 单位 价格（元）

（一） 1 早期尸表检验 具 500



法医

病理

2 晚期尸表检验 具 1000

3 早期尸体解剖 具 2500

4 晚期尸体解剖 具 4000

5 生前伤死后伤鉴别 例 1000

6 法医现场检查 例 1000

7 法医病理鉴定文证审查 例 1200

（二）

法医

临床

8 损伤程度鉴定 例 350

9 致伤物和致伤方式推断 例 900

10 法医临床鉴定文证审查 例 800

（三）

法医

物证

11 ABO 血型的 DNA 检验 样本 500

12 种属的 DNA 检验 样本 1000

13 法医物证鉴定文证审查 例 500

（四）

法医

毒物

14 人体体液中乙醇定性定量分析 样本 300

15 毒物、毒品定性分析（体外） 样本 800

16 法医毒物鉴定文证审查 例 800

报价说明

1.本项目投标单位按照折扣率报价

报价方式：本项目报价采用基准价*折扣率报价方式；各投标单位在基准价基

础上采用折扣费率报价（投标单位只要报一个折扣率报价）。

采购需求一览表

序

号
名称 服务范围 服务要求

服务

时间
服务标准

所属行业

（按工信

部联企业

〔2011〕3
00 号）

备

注

1

无为市公

安局交通

管理大队

2026-2027

年度司法

鉴定服务

无为市

（一）法医类鉴定

1、有法医类临床、病理鉴

定资质，鉴定执证人员不得

少于 2人，其中具有相应专

业高级职称的不得少于1人
并直接参与检验、鉴定工

作。

2、在委托受理的营业场所

（投标人应具有相应的营

2 年

入围供应商

应严格遵守

国家法律法

规，认真执

行国家和行

业相关管理

其他未列明

行业★



采购项目

（二包）

业场所，下同）内分设有许

可鉴定类别（临床、病理）

的服务窗口及业务受理洽

谈窗口，室内装有恒温设

备，布置有客户休息区。

3、营业场所内醒目的墙面

上公示有司法鉴定许可证、

公正性声明、检验鉴定程序

流转示意图、委托申请提

示、检验鉴定项目名细、收

费许可证（收费项目应与许

可鉴定项目相吻合）、执证

人2寸免冠彩色照片及司法

鉴定人执业证号等信息。

4、有许可司法鉴定类别分

置独立的办公场所，办公和

通讯设备齐全。

5、须有进行损伤检查的场

所，具有恒温条件，至少置

有用于检查的下列设施和

装备。

（1）医检专用床；

（2）X光图像观察灯箱；

（3）医学图像存储仪；

（4）彩色打印机；

（5）人体测重测高仪；

（6）应备的医用检查器具；

（7）数码照相机；

（8）钢卷尺；

（9）人体检查勘验箱。

6、应有进行病理解剖的工

作室，具有恒温装置，通风

条件良好，至少有下列设施

和装备。

（1）解剖专用室（可外协）；

（2）尸体冷藏柜（可外协）；

（3）尸体检查勘验箱；

（4）数码照相机；

（5）钢卷尺；

（6）强光手电筒。

7、建有存放检验、鉴定的

档案室，有专人负责档案管

理工作，档案室环境条件应

能满足档案的安全保管和

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合

法经营，按

章办事



方便调阅。

8、建有存放检材的保管设

施，其条件应能满足检材不

发生变质、变形、腐蚀、丢

失，并有专职人员负责保管

工作。

9、配备有用于勘验的交通

工具和装备，其数量及装备

应能满足我市行政辖区交

通事故处理的需要，且可全

天候开展工作，接受委托后

赶赴现场的时间不得超过 2
4小时。

10、有与交通事故认定法医

学检验、鉴定相关的标准、

技术规范和资料。

11、可以承担交通事故受害

人致伤或致死成因与客体

形态（痕迹）映证的检验、

鉴定工作并出具结论报告；

12、应具有在本市行政辖区

内开展服务的条件。

13、按实际完成工作量结算

服务费用。对甲方委托的事

项，乙方以条件不足作出无

实质性结论的鉴定，不得收

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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